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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自利性 、公共权力掌管者的信息优势及其在“利己”活动中的便捷性和危害

性 ,使防范公共权力掌管者行动可能造成的破坏性成为公共领域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 。因此 ,

必须用制度制衡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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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及其运用 ,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 ,则是公共权力如何以最低

的运作成本 ,民众最乐于接受的方式 ,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代议制是社会主义

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条件下 ,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官员作为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 ,能否忠实于

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滥用公共权力 ,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否实现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试

图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 ,分析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矛盾 ,并就如何加强我国政治文明的制度

建设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需要或者说公共理性的产物。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 ,从氏族社会 、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 ,在人们不同程度的认可下 ,公共权力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干预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之所以

普遍地承认公共权力存在的必要性 ,甚至愿意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并付出其他代价为公共权力提供运

行空间 ,是因为相信有公共权力比没有公共权力更符合自身的利益 。当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

中 ,尤其是在阶级严重对立的时代 ,公共权力(通常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权力)在更大的程度上不是多数社

会成员主动让渡的 ,而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强加给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社会事实 ,这时 ,公

共权力采取的主要是阶级统治这种特殊的形式 ,并通常伴以通过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少数人

的利益 。不过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权力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旨在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某些公共性需

求的一般社会管理 。至于国家权力为什么总是或多或少地会顾及到公共利益 ,马克思一语道破了其中

的奥秘 , “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 1]
(第 523 页)。到了现代社会 ,

随着经济的发展 、教育的普及 、社会对立的缓解 ,公共权力中阶级统治的成份在缩小并越来越隐蔽 ,一般

社会管理的职能则越来越彰显。在这种背景下 ,公共权力所实施的社会管理尽管在形式上与政治统治

类似 ,仍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但已越来越指向公共权力的真正基础———公共利益 ,越来越多地采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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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参与的方式。这意味着 ,民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公共权力的管理 ,而是对公共权力从让渡到监控 、

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了越来越大的选择权利 。

在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的条件下 ,如何通过制度选择 ,使公共权力不会因行使者个人的原因而

变质 ,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时代课题。

事实上 ,公共权力的存在 ,是以一个潜在假设为前提的:公共权力可以用来实现个人努力所不能达

到的社会目的 ,其中包括 ,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会按照自己公共利益代理人的角色要求来运用公共权力 。

在现实中 ,这一假设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公共权力具有合法性和强制力;公共权力行使者具有相应的

能力;公共权力行使者能够禀公办事 ,不会滥用公共权力。显然 ,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是否能服务于公

共利益 ,这三个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我们不妨对这三个条件实现的可能性作一点分析。

首先 ,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强制力。这是对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社会前提层面提出的要求。公

共权力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享有公共权力权威之人地位的认同 ,以及对其依法进行的管理活动的服从;

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则是指公共权力具有遇到反对的情况下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由于公共权力的存在

与发挥作用建立在公众需要的基础上 ,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公共权力应该具有合法性并拥有相应的强制

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现实中 ,人们质疑和抨击的往往只是某些具体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合法性和

强制力 ,而不会质疑公共权力本身是否应该具有合法性和强制力。这说明 ,公共权力应该具有合法性和

强制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近代史表明 ,在民主体制下 ,使具体的公共权力保持合法性和强制力

也是不难做到的。其次 ,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具有相应的能力。这是对担任公职者在技术层面提出的要

求 。一般而言 ,此种能力应包括政治敏感 、判断能力 、决策能力 、专业知识 、心理素质诸方面 。现代社会

日趋复杂的公共管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对于公共权力行使能力的要

求 ,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共部门以竞争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的遴选 、考核 、晋升和淘汰机制 ,也是可以做到

的 。第三 ,公共权力行使者能够禀公办事 ,不滥用公权。这是对担任公职者在道德层面提出的要求。可

以说 ,这是最难满足的一个条件 。因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担任公共职务的人是公共权力具有排他性的

合法行使者 ,这使得公职人员一方面占有可以用来换取个人“效用”的重要稀缺资源(公共权力),另一方

面具有很大的信息优势 。信息的不对称 ,使得公共权力行使者永远存在或大或小的假公济私的空间 。

对于这一空间 ,很难通过外部的正式制度设计加以根除 ,惟有通过权力行使者的自我约束才能化解。而

公共权力行使者能否自我约束 ,从根本上说 ,不是个人“觉悟”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人性的问题。当然 ,这

里所说的是普遍的 、一般的人性 ,而不包括个别极端的例子。

(二)个人理性

众所周知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 ,市场制度是当今经济活动的主导制度。因此 ,我们不妨从

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我们的分析 。

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 ,经济学假定个人在市场中的活动是自利的和理性的
[ 2]
(第 47-78 页),也

就是说 ,一方面 ,在行为动机上 ,每个人是自利的 ,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作为行动目标;另一方面 ,在

行为方式上 ,他又是理性的 ,是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约束下 ,选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合理的方案。这就

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理性经济人”假设经历了一个不断被补充和修正的过程 。借助于理性经济人

假说 ,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人类行为确定为基本的人类

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又将理性经济人假设精密化 ,将其归结为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同时 ,他们认

为 ,每个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 、精细的信息处理能力 ,就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一步 ,个体最优

的集合 ,就自然成为整体的最优。面对古典经济学对真实世界有基本的解释力同时又存在重要局限的

实际 ,新制度经济学对其作了三点重要修正:第一 ,进一步完善了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人”假设

一般化的努力 ,用“效用最大化”来取代“经济利益最大化” ,这样 ,就将非经济的荣誉 、地位 、爱情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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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因素 ,甚至施行了利他行为后的满足感 ,都纳入到个人效用或者说“自利”的范围 ,这就使得拓展后的

“自利”范畴 ,能更好地解释真实的人类行为;第二 ,指出了每个人追逐私利并不是促进公共利益必要且

充分的条件 ,即人们的逐利行为常常是相互牵制和相互冲突的 ,因此需要用法律 、法规等正式制度和道

德 、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去规范个体行为 ,为个体行为设立边界并在越界时进行干预;第三 ,人们从外部环

境所得到的信息是不完备的 ,人们处理信息和决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受托人比委

托人具有信息优势 。

在上述基础上 ,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领域中人性作出了新的诠释 。公共选择理论从自利是人类固

有的本性 、利益约束是对人类行为的最终约束这一基本立场出发 ,认为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

的理性原则 ,同样适用于公共选择活动 。该理论认为 ,在公共管理的环境中 ,个人也同样扮演着“经济

人”的角色 ,也在不断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这里的效用内容 ,可以是个人收入 、权力 、社会地位等利

己因素或物质利益 ,也可以是社会责任 、正义 、奉献等利他因素或精神因素。但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指出 ,

在公共活动领域中 ,个人首先也是在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追求与市场追求的区别 ,不是

像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那样 ,前者只追求公共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利益 ,而在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比较

隐蔽和复杂一些罢了。

提及以上的理论 ,我们的目的在于强调这样的看法:第一 ,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人与在市场中活动

的人一样 ,在本质上都是自利的;而且 ,为了自利 ,他们往往具有摆脱规则约束的强烈倾向 ,只是在违反

规则时会损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们才会遵守规则;第二 ,公共权力掌管者特殊的角色要求 ,或许会使

掌管公共权力的人多一点利他的考虑 ,但公共权力掌管者特殊的角色地位 ,又使掌管公共权力的人在

“利己”的活动中有更多的便捷性和危害性 ,而对后者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防范 ,对公共权力产生的将是

颠覆性的后果 。因此 ,如何防范公共权力掌管者行动的破坏性 ,是公共领域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 。这种

情况 ,正如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那样 , “政治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为行动的破坏

性设定一个边界。国家 、法律以及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此”[ 3](第 357 页)。

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践 ,正是按照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的 。从“必要的恶” 、“无赖原则” 、“有限理

性” 、“政治创租”的政府文化理念 ,到“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设计 ,莫不是以如何防范公共权力被滥用的

消极侧面作为出发点的 。这种立足于制衡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 ,证明了用制度制衡公共权力是人类公

共生活难以回避的路径选择 ,是丰富的人类政治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结晶 。

(三)制度制衡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尽管中央和各级政府为遏制公共权力被滥用的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 ,滥用公

共权力的现象还是愈演愈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从制度运行的层面看 ,一个制度之所以反复

出现不理想的政策结果 ,其原因要么是现有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具体制度存在问题 ,要么是制度运行没

有效率。因此 ,惟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及其运行 ,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去制衡权

力 。

具体到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如何用制度去制衡公共权力 ,真正做到有效地遏制滥用公共权力

的现象 ?我们认为首先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

1.以理念转变为前提 ,从“贤人”治理转变为理性人治理。具体地讲 ,就是尽管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上

以道德操守作为一个重要标准 ,但制度的运行不能建立在公职人员具有道德操守的基础上 ,而应建立在

他们可能违反操守 、如何及早发现他们违反操守 ,以及违反操守注定会得不偿失的制度设计上 ,从制度

上确保即便是坏人也难以做什么坏事 。

2.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为重心 ,增加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 。考虑到监督可分为过程监控与结果监

控两种类型 ,而且从监控成本来看 ,前者要远高于后者。因此 ,在增加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加强过程

监控的同时 ,要将监控的重点放在结果监控上 ,要把公职人员尤其是重要部门的个人利得状况 ,包括财

产收入 、亲属受益 、消费水平和方式等 ,置于严格有效的制度和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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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减少垄断 、加强竞争为切入点 ,建立对渎职者的淘汰机制 。公共权力需要一定程度的垄断 ,并

不意味着具体个人对公共权力的垄断 。大量事实表明 ,一旦个人垄断了公共权力 ,即个人与公共权力的

联系由有条件的变成无条件的 ,个人就容易无所顾忌 ,公共权力就很容易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

时 ,公民权利就会受到严重侵害 ,并最终反过来侵害公共权力本身 。因此 ,在建构有关个人与公共权力

关系的制度上 ,要大力引进竞争机制 ,使掌管公共权力的人始终面临一种一旦不恪尽职守 ,便随时会被

中止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强大压力 。

4.以权力制约权力 ,防止权力膨胀。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证明 ,滥用权力是权力活动的普遍现

象 ,权力运作者始终存在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因此 ,防止一种权力被滥用的有

效办法 ,就是用其它权力为该种权力设置边界 ,用权力来制约权力 。对当前我国的权力制约而言 ,除了

应加强国家与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外 ,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用社会的力量来

制衡权力 ,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终极意义上制衡权力 。

5.限制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 ,减少权力滥用 。公共权力是个人力量和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调控失

灵的产物。同时 ,公共权力作为弥补个人和市场能力不足的事物 ,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局限 ,其中之一 ,就

是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如影相随的滥用公共权力现象 。当公共权力过度膨胀 、挤压了本应属于个人与市

场力量的活动空间时 ,公共权力及滥用这种权力的负面影响便更加明显 。因此 ,作为减少公共权力滥用

的一个重要措施 ,就是应该把公共权力的活动限制在“必要”这个范围之内。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缩小

了 ,尤其是对个人和市场不必要的干预减少了 ,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 ,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也就大

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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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blic power originated in the need of the w hole society.Whether the pow er become a loyal

server fo r the public interests depends on that public administ rators never abuse that pow er and alw ay s w ork

fo r the mass , but this is the hardest to be fulfilled.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 hat the most importance to

prevent the probable destruction by administration in inst itution building field is self-seeking , the

info rmation advantages of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the damage in self-seeking.Based on that , the autho r

provides a practical way to control and balance public pow er by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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